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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格说明  
 
(a) DukePollard 大法官品格高尚，清正廉明。他具有在圭亚那共和国担任最高司法

职务的资格。   
 
Pollard 大法官是加勒比法院的现任高级法官，加勒比法院是加勒比共同体的最

高上诉法院，同时作为解释和适用经过修订的《查瓜拉马斯条约》即加勒比共同体基

本文件的国际法庭，行使原始管辖权，其间适用可以适用的国际法规则（经过修订的

《查瓜拉马斯条约》第 17 条第 1 款）。 
  
作为加勒比共同体二元管辖权的最高上诉法院—加勒比法院的法官，Pollard 大

法官必须解释和适用不同国家宪法中的不同人权条款，除其他外，以《欧洲人权公

约》和《加拿大权利法案》为依据，并确保这种二元管辖权的地区法律规定，在不存

在明确相反立法意图的情况下，能够按照符合这些国家根据阐明国际人道主义和国际

人权准则的国际文书所承担的义务的方式加以解释。这是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》第 27
条的规定，但应受第 46 条的限定。加勒比共同体国家是该《维也纳公约》的缔约国。 

 
Pollard 大法官在国际法领域，例如条约法、国际人道主义法和人权法等领域，

具有公认能力，并且具有担任与本法院司法工作相关的专业法律职务的丰富经验。他

作为联合国系统内的国际条约从业律师，从代表圭亚那出席维也纳条约法会议开始

（1968-1969 年），已有超过 40 年的经验。这些经验对于解释和适用通常在相关国际

法律文件，例如《1949 年日内瓦公约》、《罗马规约》和联合国主持下拟定的许多国

际人权条约或公约中阐明的人道主义和人权准则具有潜在的关系。  
 
在他国际从业律师的职业生涯中，Pollard 大法官代表圭亚那参加了联合国侵略

定义问题特别委员会。他担任的正式职务有大会第六委员会（代理）主席和副主席，

以及东道国委员会报告员。他还代表圭亚那参加了大会除第五委员会以外的所有其他

委员会。Pollard 大法官的经验使他具备出色的条件，能够透彻理解国际人道主义和人

权文书在构思、审议和拟定时所处的政治背景。国际刑事法院《罗马规约》和大会第

3314 (XXIX)号决议便是极好的例子。 
 
Pollard 大法官还是普通法系的合格律师，在圭亚那和牙买加具有律师资格，累

积达 30 年左右。在他的法律生涯中，他也一直受到其他法律制度的影响，包括大陆法

系。  
 
(b) Duke Pollard 大法官同时符合《罗马规约》第 36 条第 3 款第 2 项第 1 目和第 3
款第 2 项第 2 目的要求。作为加勒比法院的现任法官，他在裁定刑事和其他案件方面

获得了经验和专门知识。由于 Pollard 大法官具有担任圭亚那最高司法职务的资格，因

此圭亚那政府提名他出任国际刑事法院法官。就《规约》第 36 条第 5 款所指事项而

言，Pollard 大法官被提名为列入名单 B 的候选人。  
 

Pollard 大法官过去担任过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（代理）主席，并代表圭亚那

参加联合国大会第三和第四委员会，这些经历使他特别能够理解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

准则对土著人口、非自决人民以及国际社会的新兴国家的意义和影响。 
 
Pollard 大法官作为加勒比共同体的法律顾问，组织并引导加勒比共同体加入了

在联合国主持下构思、审议和拟定的若干国际人权公约，包括国际刑事法院的基本文

件—《罗马规约》。加入这些公约涉及为加勒比共同体一国或加勒比共同体秘书处的

代表团拟定有关的谈判文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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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ollard 大法官还是国际法领域的公认作家，他撰写了关于国际法和保护小国的

若干书籍和文章，由牛津大学出版社、加勒比法律出版公司、《国际法和比较法季

刊》、《英联邦法律期刊》、《得克萨斯州法律评论》、《圣地亚哥法律评论》以及

《加勒比国际关系年鉴》等国际法律出版机构和期刊发表。 
 
Pollard 大法官是圭亚那共和国的公民，而且只是该国的公民。他精通英语，这

是他的母语。Pollard 大法官是男性。 
 
 

*** 
 


